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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49号建议的

答复

毕志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新建蝴蝶村委会蝴蝶村蝴蝶湿地》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蝴蝶村距县城45公里，海拔2165米，地处泸西、陆良、弥勒的交界处，全村271户978人，在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村子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很大的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民的幸福指数明显增强。蝴蝶村拟计划在村子西边建设湿地公园，一是为了沉淀净化蝴蝶村生活污水，美化环境;二是可以为村民提供一个茶余饭后休闲的地方;三是可以保证集体的财产保值增值。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蝴蝶村位于圭山水库汇水区，村民生活污水没有处理设施自行排放。每逢暴雨季节，生活垃圾和污水混流，对圭山水库水质有一定影响，有必要采取截污治理。

2019年6月初，经与自然资源局、环保分局和水务部门会商和现场踏勘，该项目选址地块于2016年原国土资源局实施了旨在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为目的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整理后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禁止改变耕地用途，严禁破坏。因此，在现行土地利用规划条件下项目选址不可行。建议蝴蝶村充分利用现有村内池塘进一步改造提升，石林县住建局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人居环境治理农村污水治理项目资金予以支持。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下一步，也请村委会向圭山镇人民政府、水库管理水务部门和环保部门争取立项和资金支持！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李春富     联系电话：67780569）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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